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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概要旨在向 閣下提供本文件所載資料概覽。由於此為概要，並未包含可能

對 閣下而言屬重要的所有資料。 閣下決定 [編纂 ]前應閱讀本文件全文。[編纂 ]均

有風險。[編纂 ]時的若干特定風險載列於本文件「風險因素」一節。在作出 [編纂 ]決定

前， 閣下應細閱該章節。本概要所用各類詞彙定義見本文件「釋義」一節。

業務概覽

我們是中國吉林省的一家領先車用天然氣加氣站運營商。根據F&S報告，按二零

一六年的壓縮天然氣銷量計，我們在吉林省壓縮天然氣加氣站市場排名第二，市場份額為
6.2%。我們主要在吉林省以「 」商標及「眾誠連鎖」商標名稱經營天然氣加氣站，向車輛

終端用戶銷售壓縮天然氣形式的天然氣。截至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及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銷售天然氣所得收益分別

約佔我們收益總額的 87.2%、92.0%、92.8%及 92.6%。我們大部分加氣站位於吉林省，截

至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及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分別約佔我們收益總額的 89.9%、91.4%、92.0%及 95.1%。於最後實

際可行日期，除位於黑龍江省的一家壓縮天然氣站及一家液化天然氣站外，我們所有站點

均位於吉林省。於往績記錄期，我們亦自壓縮天然氣及液化天然氣批發配套業務中取得收

益，截至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及截至二零一七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分別佔我們收益總額的零、零、約 5.6%及 0.6%。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經營 14家自營加氣站、6家合營加氣站及 5家伊通河委託

加氣站（由我們根據我們與本集團關連人士長春伊通河不時訂立的委託協議而經營並將根據

長春伊通河與長春中油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九日訂立的燃氣業務委託協議經營）。有關三類

加氣站及燃氣業務委託協議的詳情，請分別參閱本文件「業務－我們的加氣站網絡」及「關連

交易－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3.委託本集團經營及管理加氣業務」各節。

我們的加氣站配備與計算機控制面板連接的加氣機。控制面板安裝有統一銷售管理軟

件及與我們信息服務供應商吉林亞飛科技（本集團關連人士）維護的服務器相連，據此我們

可調節各站點的售價、記錄及監控銷售，透過自客戶預付賬戶里實時劃撥結餘完成付款及

透過管理團隊操作可接入服務器數據的計算機實施會員計劃。我們認為我們的精細銷售管

理系統為日後擴張提高效率並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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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藉我們在吉林省建立的業務、與供應商及主要客戶的良好關係及經驗豐富、穩定的
專業管理團隊，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我們的銷量及盈利穩步增
長。我們的壓縮天然氣銷量由二零一四年的約 51.5百萬立方米增至二零一六年的 75.4百萬
立方米，複合年增長率約為 21.0%。我們的毛利由二零一四年的約人民幣 44.1百萬元增至
二零一六年的人民幣 87.0百萬元。我們的壓縮天然氣銷量由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的 18.9百萬立方米降至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 15.0百萬立方
米，乃由於 (i)遼寧省加氣站終止運營；及 (ii)面臨長春市多家加氣站日益激烈的競爭。無
論如何，同期毛利及毛利率錄得適度上漲。有關我們於往績記錄期的財務業績詳情，請參
閱本文件「財務資料－經營業績」一節。

我們的產品

我們供應三種汽車用氣產品，即壓縮天然氣、液化石油氣及液化天然氣，其中壓縮天
然氣及液化天然氣屬截然不同的氣體，液化石油氣並非天然氣產品。於往績記錄期，壓縮
天然氣零售額分別約佔我們截至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以及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收益的 87.2%、92.0%、89.0%及 92.6%。
鑒於政府將壓縮天然氣作為清潔能源加以推廣，我們致力發展壓縮天然氣加氣站業務，並
錄得壓縮天然氣銷量溫和增長，由二零一四年的 51.5百萬立方米增至二零一五年的 65.6百
萬立方米，並進一步增至二零一六年的 75.4百萬立方米，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壓縮天然氣銷量出現適度回落，乃由於 (i)遼寧省加氣站終止運營；及 (ii)面臨長
春市多家加氣站日益激烈的競爭。

根據F&S報告，液化天然氣加氣站在吉林省仍處於初步發展階段，且液化石油氣車
輛正逐步被壓縮天然氣車輛所取代。因此，於往績記錄期，我們的液化石油氣及液化天然
氣營業額及銷量下降，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以及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液化石油氣零售額分別約佔我們收益總
額的 11.3%、7.1%、5.0%及 6.3%，而液化天然氣零售額分別約佔同期收益總額的 1.5%、
0.9%、0.5%及 0.5%。因此，我們擬專注於開發壓縮天然氣加氣站業務。於往績記錄期，壓
縮天然氣、液化石油氣及液化天然氣的平均零售價錄得整體下跌趨勢。下表載列於往績記
錄期各產品的銷量、收益及平均單價：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銷量 收益 平均單價 (1) 銷量 收益 平均單價 (1) 銷量 收益 平均單價 (1) 銷量 收益 平均單價 (1) 銷量 收益 平均單價 (1)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壓縮天然氣
（百萬立方米） 51.5 219,532

人民幣
4.3元╱立方米 65.6 268,824

人民幣
4.1元╱立方米 75.4 254,859

人民幣
3.4元╱立方米 18.9 65,260

人民幣
3.5元╱立方米 15.0 51,790

人民幣
3.5元╱立方米

液化石油氣
（噸） 4,192 28,489

人民幣
6,796元
╱噸 3,569 20,748

人民幣
5,813元
╱噸 3,993 18,484

人民幣
4,629元
╱噸 734 3,933

人民幣
5,358

元╱噸 720 3,851

人民幣
5,349

元╱噸
液化天然氣
（噸） 593 3,757

人民幣
6,336元╱噸 466 2,555

人民幣
5,483元╱噸 273 1,262

人民幣
4,623元╱噸 63 311

人民幣 4,937

元╱噸 61 279

人民幣 4,574

元╱噸
     

總計 251,778 292,127 274,605 69,504 55,920
     



概  要

– 3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有關資料時，須一併細閱本文件
首頁「警告」一節。

附註 (1)： 平均單價按各自期間銷售各類產品所得總收益除以各自期間各類產品銷量計算。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我們所有產品的平均零售價的下降趨

勢乃主要因為 (i)哈瀋天然氣幹線於二零一五年竣工使中國東北地區天然氣供應增加；(ii)國

家發改委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下調城市門站價格使上游氣價下降；及 (iii)受累於國際原油

價格下降。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壓縮天然氣及液化石油氣的平均售價

與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相比相對穩定，而液化石油氣的平均售價自去年

開始有持續下跌的趨勢。有關我們產品平均單價及毛利率波幅的詳細說明，請參閱本文件

「財務資料－損益表項目－壓縮天然氣、液化石油氣及液化天然氣的平均售價」一節。

據中國法律顧問告知，門站及加氣站存在價格調控但不同地區的調控程度互異。我們

的天然氣產品售價受多項因素影響，包括購氣價格。城市門站所售天然氣價格受中國主管

價格的機構所監管。城市門站價格出現調整時，我們的採購價通常由於行業內的價格傳導

機制相應作出變更。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吉林省加氣站所售天然氣產品的零售價並無價

格調控。儘管黑龍江省加氣站所售天然氣產品的零售價存在價格調控，由於我們於往績記

錄期在黑龍江省的經營規模有限，故有關價格調控對本集團業務並無造成重大影響。有關

我們產品定價的闡述，請參閱本文件「業務－定價」一節。

我們的加氣站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經營 25家加氣站，可分類為 (i)自有加氣站；(ii)共同擁有

加氣站；及 (iii)伊通河委託加氣站。雖然我們擁有自有加氣站及共同擁有加氣站營運所需

的執照及設備，我們並未擁有我們的關連人士長春伊通河根據與龍井眾誠訂立的委託協議

經營所屬伊通河委託加氣站的執照及設備，該等委託協議將於 [編纂 ]後由燃氣業務委託協

議取代。有關燃氣業務委託協議詳情，請參閱本文件「我們與控股股東的關係」及「關連交

易」章節。除執照及設備所有權的差異外，三類氣站在商標名稱用途上亦有所不同。我們 

以「 」商標及「眾誠連鎖」商標名稱經營自有加氣站及伊通河委託加氣站，而於二零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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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十一月從深圳中油收購並與吉林石油（一家國有公司）共同擁有的加氣站則在國有能源企

業商標名稱旗下。儘管存在執照及設備所有權上的差異，各類氣站所涉及的經營過程大致

相同。有關氣站地點及類型的詳情，請參閱本文件「業務－我們的加氣站網絡」一節。

我們的客戶

我們主要在加氣站銷售壓縮天然氣予終端客戶，彼等為巴士、出租車、長途運輸卡車
及私人車主等公共運輸車輛的司機。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以及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我們的五大客戶貢獻約人民
幣 7.8百萬元、人民幣 14.3百萬元、人民幣 20.1百萬元及人民幣 2.0百萬元，分別約佔我
們於相關期間收益總額的 3.1%、4.9%、7.3%及 3.7%。截至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五年及二
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及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我們的最大
客戶分別約佔我們收益總額的 1.4%、2.4%、1.9%及 1.5%。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我們與前三大客戶進行配套批發交易，而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
月，五大客戶之一為一名批發客戶。批發交易的詳情請參閱本文件「業務－我們的銷售模
式－配套批發業務」一節。

據董事所知及所信，我們於往績記錄期的五大客戶中，其中兩名客戶（即 (i)關連人士捷
利物流及 (ii)從事天然氣加氣站業務的客戶（「客戶A」））亦為我們兩名主要供應商。有關我
們與捷利物流及客戶A之間交易的詳情，請參閱本文件「業務－身兼我們客戶及供應商的實
體」一節。

我們的原材料及供應商

我們加氣站經營主要就採購壓縮天然氣、液化石油氣、液化天然氣產生成本以及就將
原材料運至相關加氣站產生其他成本。壓縮天然氣是我們業務的主要原材料。截至二零
一四年、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及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三個月，壓縮天然氣採購額分別約佔我們總銷售成本的 86.0%、91.3%、91.9%及
91.4%。由於我們向中游供應商採購燃料，而燃料採購價會出現不受我們控制的波動，因
此，我們面臨與燃料成本波動相關的風險。

下表載列於所示期間按產品類型劃分的平均成本及按產品類型劃分的同比平均成本變
動百分比：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同比
百分比
變動 二零一六年

同比
百分比
變動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同比
百分比
變動        

人民幣╱
單位

人民幣╱
單位 %

人民幣╱
單位 %

人民幣╱
單位

人民幣╱
單位 %

壓縮天然氣（╱立方米） 3.47 3.04 (12.4) 2.29 (24.7) 2.59 2.18 (15.8)

液化天然氣（╱噸） 5,167 3,798 (26.5) 2,733 (28.0) 3,444 3,049 (11.5)

液化石油氣（╱噸） 6,198 4,800 (22.6) 3,638 (24.2) 4,301 4,032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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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平均成本乃按有關期間各產品的銷售成本除以有關期間各產品的銷售量計算。

我們主要透過採取靈活定價政策，在燃料價格出現重大變動時調整零售價，並透過維

持小量天然氣存貨，管理上述因燃料成本波動產生的風險。至於位於競爭對手附近的加氣

站，我們的加氣站經理務會每日觀察、記錄及匯報競爭對手所收取的價格，以便訂定及建

議最佳的價格，並將之發送至位於長春市總辦事處的運營團隊以待審批。運營團隊每日審

批對調整零售價的建議。建議調整一經批准，我們便可以利用我們的交易記錄軟件實時進

行價格調整。在決定如何應對競爭對手改變價格時，總辦事處的運營團隊會考慮 (i)本集

團的整體銷售策略及對各加氣站的銷售策略；(ii)相關加氣站現時的利潤率；(iii)區內競爭

程度；(iv)競爭對手採取的銷售策略，如預計競爭對手減價╱提價的時限；及 (v)燃料採購

價。由於我們各加氣站的產品定價通常會參考（包括其他因素）競爭對手的價格，各加氣站

的價格調整頻率亦會因應該地區競爭對手數目及競爭對手調整價格的頻率而有所不同。董

事確認，於往績記錄期內，不常出現重大價格調整，而可能會借助交易記錄軟件每日作出

輕微調整。鑒於 (i)往績記錄期內燃料價格呈下降趨勢及 (ii)我們應對燃料成本波動的風險

管理措施奏效，因此，我們於往績記錄期並無參與對沖燃料價格活動。有關我們如何管理

與燃料成本波動相關的風險詳情，請參閱本文件「業務－定價」及「業務－存貨控制」兩節。

於往績記錄期，我們的最大供應商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及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佔我們的總採購額的

26.4%、25.1%、24.1%及 25.7%。我們的五大供應商合計約佔我們同期總採購額的 75.0%、

67.7%、56.0%及 66.5%。於往績記錄期，向五大供應商的採購產生的採購總額的 29.8%、

42.5%、9.7%及零屬於本集團關連人士。其他詳情請參閱本文件「關連交易」一節。

競爭

壓縮天然氣加氣站行業

根據F&S報告，吉林省壓縮天然氣加氣站行業相對分散，三大市場參與者均為地區獨

立運營商，按二零一六年壓縮天然氣銷量計，佔據約 27.3%以上的市場份額。三大市場參

與者在吉林省擁有超過 53家壓縮天然氣加氣站，佔吉林省加氣站的約 20.1%。吉林省的大

部分壓縮天然氣加氣站為小型加氣站，由僅經營 1至 2家加氣站的當地私人公司營運。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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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一六年於吉林省壓縮天然氣加氣站市場的壓縮天然氣銷量計，本集團排名第二位。展望

未來，憑藉我們在吉林省加氣站市場的領先地位、我們與主要客戶及供應商的穩定關係及

資深專業團隊，我們擬擴大加氣站網絡並鞏固我們在吉林省的市場份額。就全國而言，我

們是一家規模相對較小的中國汽車壓縮天然氣加氣站運營商。因此，我們採購燃料的議價

能力及定價能力可能不及本身亦為中游及╱或上游燃料供應商的大型運營商，如石油三大

巨頭。因此，倘及當石油三大巨頭在吉林加氣站市場拓展業務，競爭（包括價格競爭）可能

加劇，我們或未能維持現水平的利潤率。

新能源汽車

市場對於我們業務的需求亦受到車用替代燃料的供應及成本影響。特別是隨著政府對

電動汽車等新能源汽車的扶持力度不斷提高，以及技術進步提高了燃料效率和電池壽命，

新能源汽車的普及對壓縮天然氣加氣站行業的發展構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脅。倘政府對新能

源汽車的支持超過天然氣汽車，我們的業務營運可能會因天然氣加氣服務需求下降而受到

顯著不利的影響。詳情請參閱本文件「風險因素－來自替代汽車燃料的競爭可能加劇，尤其

是隨着電動汽車技術提升及政府扶持力度加強，我們的天然氣加氣服務需求或會減少」一

節。

我們的競爭優勢

我們相信，下列競爭優勢對我們過往的成功貢獻良多，並將繼續促使我們擴張：

－ 我們為吉林省具有良好存在及安全性能的領先車用加氣站運營商之一；

－ 我們策略性位於東北地區，這使我們能夠受益於汽車加氣站市場的大幅增長以及

該地區的政府政策支持；

－ 我們已與主要客戶及供應商建立穩定關係；及

－ 我們由經驗豐富、穩健及專業的管理團隊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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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業務策略

我們旨在進一步鞏固我們在吉林省的地區市場領導地位。為達致上述目標，我們計劃

推行以下策略：

－ 擴大我們在吉林省的壓縮天然氣加氣站網絡，收購擁有壓縮天然氣加氣站業務的

公司；

－ 加強我們的營銷及推廣策略；及

－ 提升服務質量。

我們的歷史及股東資料

緊隨 [編纂 ]完成後，及在並無計及 [編纂 ]及根據購股權計劃可能授出的任何購股權的

情況下，Golden Truth將直接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編纂 ]%。Golden Truth由我們的

創辦人之一、執行董事及主席趙先生全資擁有。就上市規則而言，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Golden Truth及趙先生為我們的控股股東。

重組前，本集團的加氣業務在長春伊通河旗下發展，且本集團的大部分加氣業務由長

春伊通河擁有或控制的中國營運附屬公司（緊接重組前由華資企業全資擁有的長春中油除

外）運營。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長春伊通河由趙先生、徐女士、劉先生及王慶國先生分別

擁有 74%、15%、10%及 1%。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趙先生及王慶國先生不再擔任長春伊

通河的董事。重組期間，長春伊通河將我們從事加氣業務的大部分中國營運附屬公司，連

同該等附屬公司擁有的加氣站轉讓予本集團。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的主要業務

乃加氣業務。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專注於加氣業務而伊通河集團專注於加油業務。與使

用汽油發動機的汽車所用的傳統石油不同，壓縮天然氣及液化石油氣可用於液化石油氣或

天然氣發動機。在供應及成本機制、燃氣發動機的能源效率及環保性方面，壓縮天然氣╱

液化石油氣與石油的分銷市場不同。因此，伊通河集團實際上不大可能與我們競爭或吸引

我們的客戶群，即汽車使用壓縮天然氣╱液化石油氣的大部分汽車終端用戶。

有關我們的歷史及主要股東詳情，請參閱本文件「歷史、重組及發展」及「與控股股東的

關係」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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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往績記錄期，我們與本公司關連人士訂立若干交易。該等交易將於 [編纂 ]後繼續進

行，因此根據上市規則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其中包括：(i)向本集團轉讓軟件版權

及供應軟件維護服務的軟件版權協議；(ii)本集團供應壓縮天然氣及液化天然氣；(iii)委託

本集團經營及管理加氣業務；(iv)我們委託長春伊通河經營及管理加油業務；(v)向本集團

出租土地及物業；(vi)本集團向中國石油長春銷售分公司出租加油站及土地；(vii)向本集團

提供運輸服務；及 (viii)本集團收購燃料運輸車。

我們預期上文 (vii)及 (viii)項的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將會持續進行，且將延續一段時

間，而董事認為，嚴格遵守上市規則下的公告、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屬過於繁苛，並

將給本公司帶來不必要的行政成本。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105條，我們已申請且 [編

纂 ]已向我們 [授出 ]豁免，一旦於 [編纂 ]，豁免就有關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嚴格遵守公

告、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有關更多資料，請參閱本文件「關連交易－不獲豁免持續關

連交易」一節。

主要營運及財務數據

下表載列本集團於所示期間的財務資料概要，且應與本文件附錄一內財務資料一併閱

讀。

綜合損益表摘要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251,778 292,127 274,605 69,504 55,920

 －壓縮天然氣 219,532 268,824 254,859 65,260 51,790

 －液化石油氣 28,489 20,748 18,484 3,933 3,851

 －液化天然氣 3,757 2,555 1,262 311 279

毛利 44,119 73,907 86,998 17,110 19,997

 －壓縮天然氣 40,923 69,506 82,524 16,240 18,956

 －液化石油氣 2,503 3,616 3,958 776 948

 －液化天然氣 693 785 516 94 93

經營溢利 18,650 36,347 45,862 7,632 3,361

年╱期內溢利 9,164 28,260 34,626 5,711 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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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摘要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117,815 100,510 108,035 108,719

流動資產 47,058 56,370 97,374 46,933

流動負債 75,769 43,433 57,722 62,068

淨流動（負債）╱資產 (28,711) 12,937 39,652 (15,135)

非流動負債 5,708 5,371 5,034 4,950

資產淨值 83,396 108,076 142,653 88,634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錄得流動負債淨額約人民幣 28.7百萬元，此乃由

於銀行貸款約人民幣 48.8百萬元所致。由於我們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錄得強勁的經營現金流入，我們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錄得流動資產淨值約人民幣

12.9百萬元。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們的流動資產淨值進一步增至人民幣 39.7百

萬元，此乃由於我們有關委託經營安排下加氣站的費用導致應收關聯方款項約人民幣 49.1

百萬元。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我們錄得流動負債淨值約人民幣 15.1百萬元，而於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們的流動資產淨額為約人民幣 39.7百萬元，主要由於本集

團就以代價人民幣 20百萬元收購長春中油的全部股權，而長春中油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以總

代價人民幣 55.8百萬元進一步收購長春伊通河當時附屬公司（通過經營加氣站從事向汽車終

端用戶銷售天然氣）的股權作出付款，部分由根據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完成的重組發行股份收

取的所得款項人民幣 20.0百萬元抵銷。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我們的流動負債淨額

由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人民幣 15.1百萬元降至約人民幣 2.8百萬元，主要由於經營

產生持續純利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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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現金流量表摘要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18,785 44,662 42,262 10,692 6,600

投資活動（所用）╱
 所得現金淨額 (26,144) 26,403 (5,860) (236) (91,419)

融資活動（所用）╱
 所得現金淨額 (9,565) (55,399) (33,257) (17,807) 77,5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
 增加淨額 (16,924) 15,666 3,145 (7,351) (7,319)

年╱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3,729 6,805 22,471 22,471 25,616
     

年╱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805 22,471 25,616 15,120 18,297
     

主要財務比率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截至
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毛利率 (1) 17.5% 25.3% 31.7% 35.8%

純利率 (2) 3.6% 9.7% 12.6% 2.8%

股本回報率 (3) 11.0% 26.1% 24.3% 7.0%(7)

總資產回報率 (4) 5.6% 18.0% 16.9% 4.0%(7)

流動比率 (5) 0.6 1.3 1.7 0.8

債務股本比率 (6) 1.0 0.5 0.4 0.8

附註：

(1) 毛利率乃按期內毛利除以相應期間的收益再乘以 100%而計算。

(2) 純利率乃按期內溢利除以相應期間的收益再乘以 100%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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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股本回報率乃按期內溢利除以相應期間完結時的股本總額再乘以 100%而計算。

(4) 總資產回報率乃按期內溢利除以相應期間完結時的總資產再乘以 100%而計算。

(5) 流動比率乃按於相應日期的流動資產總值除以流動負債總額而計算。

(6) 債務股本比率乃按債務總額除以相應日期的股本總額而計算。

(7) 此為基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溢利的年化數字，因此未必與基於截至二零
一四年、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溢利的股本╱總資產回報率具
有可比性。

於往績記錄期，我們的毛利率及純利率均呈現上升趨勢。毛利率上升主要是由於 (i)國

際原油價格下降導致自本集團供應商採購壓縮天然氣的單位成本降低以及城市門站價降低

加上哈瀋天然氣幹線完工致使中國東北地區天然氣供應增加；及 (ii)期內壓縮天然氣平均售

價低於比例跌幅，主要歸因於天然氣價格市場改革進一步加快，在車用天然氣市場穩定供

應及充分競爭的前提下放開車用天然氣售價，並由銷售企業自行決定。隨著毛利率上升，

我們的純利率亦有所增加，儘管有關升幅部分被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

度的行政開支上升抵銷。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我們的純利及純利率同

比下降，主要由於產生 [編纂 ]開支所致。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我們的流動比率下降，主要由於本集團就以

代價人民幣 20.0百萬元收購長春中油的全部股權，而長春中油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以總代價

人民幣 55.8百萬元進一步收購長春伊通河當時附屬公司（通過經營加氣站從事向汽車終端用

戶銷售天然氣）的股權作出付款及部分由根據重組發行股份收取的所得款項人民幣 20.0百萬

元抵銷。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我們的債務股本比率上升，主要由於如

上文所述重組後我們的股本基礎下降人民幣 54.0百萬元加上與代長春伊通河收取的款項有

關的應付關聯方款項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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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發展及無重大不利變動

根據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未經審核財務資料，我們的經營及

財務業績自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以來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保持相對穩定，惟截至

二零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止兩個月的收益暫時減少，主要是由於因期內長春市若干加氣站

面對的價格競爭暫時加劇導致同期的壓縮天然氣銷量減少。由於董事預計所面對的價格競

爭將屬暫時性，董事選擇不減低售價，導致相關加氣站的銷量及銷售收益出現暫時跌幅。

由於壓縮天然氣的銷量從暫時減少中反彈，並隨著價格競爭緩和而逐漸增加，截至二零

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一個月的收益錄得逐步增加。憑藉本集團採用的有效定價策略，雖然

截至二零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止兩個月的收益減少，但我們的毛利率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

繼續其增長趨勢，主要是由於向本集團供應商採購壓縮天然氣的單位成本減少及壓縮天

然氣、液化石油氣及液化天然氣相對穩定的平均售價所致，而不論壓縮天然氣、液化石油

氣及液化天然氣於往績記錄期的平均售價呈總體及適度下降趨勢。董事並不知悉壓縮天然

氣、液化石油氣及液化天然氣的零售價於往績記錄期內的整體下跌趨勢出現逆轉。董事認

為，倘整體平均售價如往績記錄期所錄得情況般持續下降，且倘不久將來銷量的減幅如同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錄得的水平，我們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收益或會錄得同比下降。

據董事所知，除與 [編纂 ]的開支及壓縮天然氣、液化石油氣及液化天然氣的整體零售

價格呈持續下降趨勢外，自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起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經營所

在行業及環境的市場狀況或監管狀況並無重大不利變動而對本集團的財務或經營狀況或前

景造成重大不利影響。董事確認，自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即我們最新經審核財務資料

的編製日期）起至本文件日期，我們的財務或貿易狀況或前景並無發生重大不利變動。

[編纂 ]開支

[編纂 ]開支指就 [編纂 ]所產生的專業費用、[編纂 ]及其他費用，估計約為 [編纂 ]百萬

港元，其中 (i)約 [編纂 ]百萬港元已反映於本集團往績記錄期的綜合損益表，而約 [編纂 ]百

萬港元預期將反映於本集團往績記錄期後的綜合損益表；及 (ii)約 [編纂 ]百萬港元直接歸因

於 [編纂 ]發行 [編纂 ]，並將由權益扣減入賬。因此約 [編纂 ]百萬港元已經或預期將反映於

綜合損益表。[編纂 ]開支為非經常性開支，但基於上文所述，我們預期 [編纂 ]開支將會對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本集團財務表現及經營業績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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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計劃及 [編纂 ]用途

[編纂 ]總 [編纂 ]將約為 [編纂 ]百萬港元（經扣除 [編纂 ]及與 [編纂 ]相關的估計開支，

並假設 [編纂 ]為每股股份 [編纂 ]港元（即 [編纂 ][編纂 ]範圍每股股份 [編纂 ]港元至 [編纂 ]

港元的 [編纂 ]）及假設 [編纂 ]）。我們的董事計劃按下列方式動用 [編纂 ][編纂 ]：

1. [編纂 ][編纂 ]約 [編纂 ]將用於為我們壓縮天然氣加氣站的網絡擴展提供資金。我

們計劃將資金用於收購六項壓縮天然氣加氣站業務。就投資時間而言，我們計劃

於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分別 [編纂 ]及 [編纂 ]；

2. [編纂 ][編纂 ]約 [編纂 ]將用於強化我們的客服、營銷及推廣策略；及

3. [編纂 ][編纂 ]約 [編纂 ]將用作一般營運資金。

有關未來計劃及 [編纂 ]的更多詳情，請參閱本文件「未來計劃及 [編纂 ]」一節。

股息

除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宣派股息人民幣 3.6百萬元（已於二零一六年

結清）外，我們於往績記錄期並無宣派股息。

本公司現時並無股息政策，亦無預定派息率，且可能以現金或董事認為適當的其他方

式宣派股息。董事應根據我們的盈利、現金流量、財務狀況、資金需求、本集團的未來計

劃及董事當時認為相關的任何其他情況，決定及建議股息金額（或決定不宣派任何股息）。

上文所述者（包括股息分派記錄）不應被視為釐定我們日後可能宣派或派付股息水平的參考

或基準。概無保證或聲明或表示董事必須或將會建議，以及本集團必須或將會派付股息，

或根本不會宣派或派付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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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風險因素概要

我們的業務營運涉及的主要風險是：

－ 由於我們的壓縮天然氣採購價及售價對我們無法控制的因素敏感，我們的毛利率

及盈利增長於日後可能波動；

－ 我們需要各種牌照及許可證以開展、經營及擴大我們的業務。未能或更新任何或

所有牌照及許可證或因違規事件對我們採取任何強制行動可能對我們的業務及擴

張計劃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 來自替代汽車燃料的競爭可能加劇，尤其是隨着電動汽車技術提升及政府對電動

汽車的扶持力度加強，我們的天然氣加氣服務需求或會減少；

－ 由於我們的大部分加氣站位於吉林省，我們的業務及經營業績極大依賴吉林省的

經濟及社會狀況以及繁榮；

－ 終止天然氣業務委託協議可能對我們的業務造成不利影響；

－ 穩定的壓縮天然氣供應及燃氣運輸服務對我們的業務至關重要，而倘我們未能獲

得穩定壓縮天然氣供應及燃氣運輸服務，我們的經營或會被嚴重中斷；

－ 我們（即使取得）或未能按商業上可接受的條款取得營運加氣站的場地；

－ 我們的流動負債淨額可能令我們承擔若干流動資金風險，並可能限制我們的運營

靈活性及對我們拓展業務的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響；及

－ 由於我們於中國的企業規模相對較少，我們尤其受到中國政府零售車用燃料價格

調控制度產生的風險所影響，燃料零售價越趨市場化或會加劇價格競爭，將為我

們的營運帶來不成比例的重大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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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及其他風險因素的詳細討論載於本文件「風險因素」一節。 閣下於作出有關 [編纂 ]

的 [編纂 ]前務請仔細考慮其中所載資料。

法律合規

於往績記錄期，我們並無就取得環保部門施工項目審批全面遵守適用中國法律及法

規。有關不合規事件、所採取的補救措施、相關風險及所採取的內部控制措施的詳情，請

參閱本文件「風險因素」及「業務－法律訴訟及不合規事宜」及「業務－防止再次發生不合規事

件的內部控制措施」各節。

[編纂 ]統計數據

按價每股 [編纂 ]
[編纂 ]港元
的最低 [編纂 ]

按價每股 [編纂 ]
[編纂 ]港元
的最高 [編纂 ]   

股份 [編纂 ] [編纂 ]百萬港元 [編纂 ]百萬港元

本集團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每股有形資產淨值 [編纂 ]港元 [編纂 ]港元

附註：

(1) 上表所有統計數字假設未有行使 [編纂 ]及並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計算。

(2) [編纂 ]按預期將於緊隨 [編纂 ]及 [編纂 ]完成後發行 [編纂 ]股股份計算。

(3) 本集團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每股有形資產淨值經作出本文件附錄二所述調整，並按緊隨 [編纂 ]

及 [編纂 ]完成後合共已發行 [編纂 ]股股份計算（假設未有行使 [編纂 ]及並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
出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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